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匡  智  會  
 

匡智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 (屯門及天水圍 ) 
 
 

標準十六：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，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

犯。  

 

16.1 服務單位備有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他人的言語、人身及性侵

犯的權利受到尊重的政策及程序，並可供服務使用者、職員

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。  

 

16.2 服務單位的職員應知道服務單位保障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的

權利的政策及程序。  

 

16.3 服務單位應鼓勵並讓職員和服務使用者有適當機會提出有關

言語、人身或性侵犯方面的關注。  


